
附加团体医疗保险



投保说明

保险期间

投保年龄 18 - 64 岁

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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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标的
被保险人的住院和手术。

拖欠保费            

支付方式

缴费周期

银行APP、银行转账、现金、支票

与主险一致

保费规定

保险责任

本附加保险合同生效期内，承保被保险人因住院和手术而产生

的医疗费用。

与主险一致



保险范围

货币：美元

保险利益

八种可选的保险计划:

计划 A

35

B

40

C

50

D

55

E

65

70 80 100 110 130

病房和膳食费– 普通病房

(最高70天)

600 700 800 900 1,000医院一般费用/杂项费用 

100 150 170 180 200住院前诊断费 (30天内)

200 250 300 350 400急诊救治费

10 15 20 25 30住院医师问诊费 (最高60天)

60 70 80 90 100出院后治疗费 (60天内)

25 30 35 45 60每日住院津贴 (最高30天)

病房和膳食费– 重症监护病房

(最高20天)

1,000 1,200 1,500 1,800 2,000手术费

3,000 3,500 4,000 4,500 5,000重大手术费

150 200 250 300 350救护车费用

F

100

G

150

H

200

200 300 400

1,500 2,500 3,000

300 400 500

600 800 1,000

40 60 80

150 200 250

80 100 120

3,000 5,000 6,000

7,500 12,500 15,000

400 450 500

250 250 250 250 250意外损伤牙齿

50 50 100 150 200登革热/疟疾确诊保险金

2,000 2,000 3,000 5,000 7,500登革热/疟疾死亡院保险金

10,000 12,500 15,000 17,500 20,000年度限制

250 250 250

250 300 400

10,000 12,500 15,000

30,000 40,000 50,000

等待期适用!

柬埔寨王国、泰国、越南、中国(包括香港和澳门) 、马来

西亚和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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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保险人的住院和手术。 在等待期后，公司将承保住院和手术治疗费用，包括以下保险利益:



1) 未戴头盔骑摩托车(司机或乘客)发生交通事故并造成的意外人身伤害或死亡，除非本附加合

同有特别约定并且已支付额外保险费。

2) 除脊椎按摩师、骨科医生、顺势医疗师和针灸师以外的非常规医学。

3) 在旅行过程中，因不遵从医嘱而导致的任何索赔。

4) 除意外伤害外，被保险人在承保后30(三十)天内发生的任何医疗或身体状况。在连续享受保

险保障的第一年之后将不再受此限制。

5) 在柬埔寨王国以外发生的医疗费用，所选择的保险计划下特别约定的除外。

6) 已患有的疾病是指被保险人因任何身体伤害或疾病而接受问诊、医疗、诊断、护理或服务;

或在该被保险人保险生效日期前12（十二）个月内服用处方药。除非被保险人已在本附加保险

合同或在保单持有人的上一份团体住院及手术保险下连续投保至少12（十二）个月，否则根据

本附加保险合同，对于已患有的疾病不应支付任何赔偿。

7) 精神障碍的治疗;精神失常或自伤所导致的伤害;静养疗法或保健疗法、特殊护理;依法需要

隔离或检测的传染病;性传播疾病;公司认为直接或间接由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AIDS)或人类

免疫缺陷病毒(HIV)引起的索赔。

8) 常规体检;吸毒或酗酒;口腔护理和治疗服务，但因意外受伤而需要进行牙科手术者除外。

9) 修复或整形手术、出于变美的目的而进行的美容治疗或手术;治疗肥胖，减肥和改善体重或

任何择期手术。

10) 先天性异常;两性中的任何一方绝育;妊娠，包括分娩、剖腹产手术、流产、堕胎和由此引

起的任何内科并发症，但意外原因流产、因治疗节育而引起的内科并发症、对不孕不育、阳痿

和静脉曲张的治疗和修正除外。

11) 眼球屈光或配戴眼镜，控制晶状体；购买或使用特殊的支具、假体、器具或设备比如假

肢，助听器和诸如电视、电话等非医疗个人服务。

12) 直接因宣战或未宣战的战争，或任何作战行动、罢工、骚乱、内乱、侵略、核污染或化学

污染、恐怖主义行为、外敌行为、敌对行动、叛乱、革命、暴动或军事或篡夺政权，或因全职

陆军、海军或空军（国家服务预备役或训练除外）而造成的伤害或疾病。

13) 治疗疾病或伤害产生的非必要或不合理的住院、治疗或服务费用。

14) 以检查和体检为主要目的住院。

15 投保人故意杀害或伤害保险人。

16) 被保险人从事本公司不承保的高风险职业。

17) 被保险人参与跳水、跳伞、攀岩、冒险、摔跤比赛、极限特技表演、赛车。

18) 被保险人超速、酒驾、超速驾驶、无证驾驶或驾驶无有效行驶证的车辆。

19) 被保险人在柬埔寨、中国（包括香港和澳门）、泰国、越南、新加坡或马来西亚以外的国

家被诊断患有登革热/疟疾和/或他/她因登革热或疟疾。

20) 保单持有人/被保险人未向本公司告知或故意欺骗本公司被保险人在投保前 14 (十四)天内

已被确诊患有登革热/疟疾，并在其保险责任生效后被确诊或住院。

21) 被保险人在本附加合同等待期内被确诊为登革热/疟疾。

责任免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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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本宣传单为简单叙述，详情请阅读本保险条款，并以条款的叙述为准。

联系我们

023-989-218 / 098-989-218

金边市中心万谷湖，隆边区，沙拉乍分区，第一村，（R3C）566路，
（金边壹号小区）排屋门牌号：A12

service@gc-life.com.kh www.gc-life.com.kh


